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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法

【本篇考情分析】

本章是历年考试重点章节，近三年平均分值约为 20 分。本章知识内容庞杂，可考内容丰富。对重点知识的运

用要求程度高。

第一节 债法总论

【考点一】债的概念和构成要素

1.债的概念

是指特定当事人之间请求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财产性民事法律关系。

2.债的法律关系构成要素

（1）主体，指参与债的关系的当事人。即债权人和债务人。

（2）内容，债权和债务。

（3）客体，指债权债务所指向的对象，即理论上称为给付。如交付财物、支付金钱、移转权利、提供劳务、

提交成果以及不作为等

债的发生原因：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

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1.合同：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双方法律行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

具有法律约束力。

2.缔约过失（法定之债）：在合同成立之前的缔约过程中，缔约人一方所具有的、造成对方信赖利益损失的过

失。缔约过失行为主要有：

（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3）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

（4）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

3.单方允诺（意定之债）：表意人向相对人作出的，为自己设定某种义务，使相对人取得某种权利的意思表示。

如悬赏广告等。

【提示】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特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的，完成该行为的人可以请求其支付。

4.侵权行为（法定之债）：是指不法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致害行为。

【专题二】债的发生原因（重要考点）

1.无因管理：指无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而管理他人事务的行为。

（1）无因管理费用

①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②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

③管理事务不符合受益人真实意思的，管理人不享有必要费用偿还请求权；但是，受益人的真实意思违反法



律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除外。

（2）构成要件

①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

②管理人具有为他人利益而管理的意思

③管理人对本人无法定或约定的义务

（3）通知义务

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能够通知受益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受益人。管理的事务不需要紧急处理的，应当等待

受益人的指示

（4）报告和结算义务

管理结束后，管理人应当向受益人报告管理事务的情况。管理人管理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及时转交给受益

人

（5）准合同效力转换

管理人管理事务经受益人事后追认的，从管理事务开始时起，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但是管理人另有意

思表示的除外。

（6）不真正无因管理，是指或者欠缺无因管理的主观要件，或者欠缺无因管理的客观要件的事务管理行为。

①误信管理，误将他人事务当作自己事务进行管理，因欠缺为他人管理主观要件，不成立无因管理，可能成

立不当得利或侵权行为。

②不法管理，明知是他人事务，却为自己利益进行管理，因欠缺“为他人管理”主观要件，不成立无因管理。

③幻想管理，指误将自己事务当作他人事务进行管理，因欠缺“管理他人事物”客观要件，不成立无因管理，

【2020 年·多选题】根据《民法典》规定，下列法律事实中，能够引起无因管理之债发生的有（ ）。

A.邻居赡养被子女遗弃的老人 B.抢险队员奋力抢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C.路人将晕倒的伤者送医并垫付医药费 D.居民委员会照料父母因疫情被隔离的幼童

E.承揽人为定作人保管其提供的原材料

【答案】AC

【解析】(1)选项 BD：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之一为管理人无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选项 BD 不符合该要件；(2)

选项 E：承揽人应当妥善保管定作人提供的原材料以及完成的工作成果，因保管不善造成毁损、灭失的，应当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